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南海区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有关建设、设计、审图、施工、监理单位：
　　推动我区装配式建筑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提升新型建筑工业化整体水平，是我区建筑领域一项重点工作。为贯彻落实《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推广装配式建筑实施办法的通知》（佛府办函〔2019〕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我局决定开展南海区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专项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和范围
　　我局定于2023年4—12月期间委托佛山市装配式建筑与智能建造协会组织专家对南海区在建装配式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具体时间及项目安排另行通知。
　　二、检查主要内容
　　包括检查项目装配率执行情况，预制构件运输、堆放、起吊及安装情况，项目信息化管理应用情况，装配式建筑专项施工方案及相关验收资料等。以抽查现场工程实体、抽样检测预制构件和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进行。
　　（一）现场查看装配式工序完成情况，检查是否按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评价文件组织施工。
　　（二）检查装配式施工质量保证制度、专项施工方案、人员培训制度、技术交底等是否落实；检查装配式建筑首层及标准层验收制度是否落实，装配式建筑分项工程专项验收资料是否符合要求。
　　（三）检查项目施工图（包含预制构件图纸）、工作机制、施工方案深化、装配式联合验收记录（或项目分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材料）等相关材料。
　　（四）检查装配式建筑设施工质量和预制构件生产质量等内容，对混凝土预制构件进行抽样检检测。
　　（五）检查监理单位在建设过程中是否认真履行监理职责。
　　三、检查结果的处理
　　对检查中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强制性技术标准，我局将下发整改通知书，并按《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等规定进行处理。
　　对于实施较好的项目，为促进、推动我区装配式建筑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及提升我区装配式建筑实施水平做出贡献的，我局将对参加企业通报确认，予以表彰。
　　四、其他要求
　　（一）被检查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对照检查内容要求进行自查，及时整改发现问题。自接收检查通知起3个工作日内，按要求填写《佛山市装配式建筑实施阶段建设单位自查记录表》（详见附件），并盖章报我局。
　　（二）各受检工程建设责任主体要提升精品工程意识，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认真履行质量责任，按照检查组的要求及时提供有关资料。拒绝、阻碍监督检查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检查专家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规范性文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为准绳，严格、公正地进行检查，认真规范填写检查意见。
 
附件：佛山市装配式建筑实施阶段建设单位自查记录表.xlsx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3月14日
　　（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86286071）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南

海区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有关建设、设计、

审图、施工、监理单位：

 

  

推动我区装配式建筑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提升新型建筑工业化整体水平，

是我区建筑领域一项重点工作。为贯彻落实《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

山市推广装配式建筑实施办法的通知》（佛府办函〔

2019

〕

8

号）等相关文件要

求，我局决定开展南海区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专项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检查时间和范围

 

  

我局定于

2023

年

4

―

12

月期间委托佛山市装配式建筑与智能建造协会组织

专家对南海区在建装配式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具体时间及项目安排另行通知。

 

  

二、检查主要内容

 

  

包括检查项目装配率执行情况，预制构件运输、堆放、起吊及安装情况，项

目信息化管理应用情况，装配式建筑专项施工方案及相关验收资料等。以抽查现

场工程实体、抽样检测预制构件和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进行。

 

  

（一）现场查看装配式工序完成情况，检查是否按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评价

文件组织施工。

 

  

（二）检查装配式施工质量保证制度、专项施工方案、人员培训制度

、技术

交底等是否落实；检查装配式建筑首层及标准层验收制度是否落实，装配式建筑

分项工程专项验收资料是否符合要求。

 

